
《期货风险管理公司人员管理规则》
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

神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加强监管

防范风险促进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通知》（国办

发〔2024〕47 号）要求，实现对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人员的

监管全覆盖，协会起草了《期货风险管理公司人员管理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自 2012 年底协会发布实施《期货公司设立子公司开展

以风险管理服务为主的业务试点工作指引》以来，期货公司

风险管理子公司（以下简称期货风险管理公司）在不断探索

服务实体经济多样化业务模式的同时，其人员队伍也逐渐发

展壮大，目前已拥有从业人员近 4000 名，形成了一支期货

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人才队伍。

高素质的人员是行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近年来，由

个别期货风险管理公司人员道德失范等而引发的风险事件

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交易者利益，也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为进一步提高期货风险管理公司人员的合规意识、职业操守

和专业素养，有必要强化期货风险管理公司人员管理，明确

人员任职条件、执业信息登记、违规失信信息报送、职业培

训要求等。

二、主要内容



《规则》共六章二十四条，分为总则、执业要求、执业信

息管理、公司管理责任、自律管理和附则。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明确人员任职条件。期货风险管理公司人员应当符合

最近三年内未受过刑事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等

金融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或被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执行期已经

届满等任职条件。

二是明确相关人员专业能力要求。期货风险管理公司应当

要求管理人员以及从事衍生品交易、做市业务的相关人员取得

行业专业能力水平评价测试成绩合格证。

三是明确人员执业登记、违规失信信息报送等事项。期货

风险管理公司应当为本公司人员进行执业、变更和离职登记，

应当自人员违规失信信息形成或者知悉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向协会报送。

四是强化自律管理职责。协会可对期货风险管理公司及其

人员执行本规则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可根据投诉、举报等对期

货风险管理公司及其人员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自律

规则的行为进行调查，依照自律规则视情节轻重对违规行为采

取相应的自律措施。

三、征求意见建议情况

2025 年 4 月-9 月，协会就《规则》分别面向协会人才

发展专业委员会、证监会系统相关单位、行业机构等征求了

意见建议。针对反馈的意见建议，协会逐条认真研究，在吸

收采纳部分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不断对《规则》进行了修改

完善。


